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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会〔2022〕18 号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

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、各区

财政局：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22〕7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要求一并按照执行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做好年度备案工作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做好 2022 年代理记账机构网上年度备

案审核工作。对于审核中发现的有关问题，应严格按照《代

理记账管理办法》和《通知》要求进行处理处罚，其中，对

于未按要求进行年度备案的，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，拒不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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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的，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并向社会公示。各单位应于 2022 年

7 月 15 日前将本地区被处理处罚的代理记账机构名单及相关

情况报送市财政局会计处，并根据《关于加强代理记账机构

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的相关措施》（沪财会〔2018〕26 号）要求，

将处理处罚信息记入诚信档案。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、

浦东新区财政局、奉贤区财政局在年度备案工作期间，应通

过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“系统与子级设置”模块中的

“机构账号类型调整”功能，将已完成备案的注册地在本辖

区的代理记账机构的注册账号调整为“自贸区机构账号”。辖

区内原已取得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的代理记账机构，其证书依

然有效。

二、强化责任落实，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各单位要严格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要求，持续转变

政府职能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。一是积极落实《关于深化代

理记账行业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

的通知》《上海市代理记账行政审批事项告知承诺实施办法》

等文件要求，优化审批服务环节，提高审批服务效能。中国

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、浦东新区

财政局、奉贤区财政局应积极探索行业管理新途径，确保试

点取消代理记账资格审批后行业规范有序发展。二是积极推

进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电子证照的制发和推广应用工作。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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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以及市财政局工作部署，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代理记

账行政审批电子印章，并运用财政部电子证照管理系统生成

并发放加盖代理记账行政审批电子印章、全国统一标准及样

式的电子证照，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便利性。

三、加强行政监管，深入推进行业治理

各单位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主体责任，强化各项行业

监管措施。一是充分运用市场监管部门、税务部门共享推送

信息，及时掌握本地区代理记账机构信息，依法实施监管。

二是加大行业监督检查力度，将全覆盖例行检查、行业专项

整治、日常检查、专项执业质量检查有机结合，对存在虚假

承诺、违反会计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代理

记账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，严格依法处理处罚。三是深化对代

理记账行业信用监管及信息公示，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代

理记账机构，记入会计领域违法失信记录，列为重点监管对

象，实施联合惩戒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四、认真分析总结，按时报送管理报告

各单位应认真总结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和不

足，补短板促提升。一是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

新片区管理委员会、浦东新区财政局、奉贤区财政局应按照

《通知》要求，对取消代理记账资格审批改革实施情况开展

评估，并形成中期评估报告。中期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当至少

包括本辖区代理记账机构数量变化情况、执业质量情况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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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登记注册信息推送情况、创新监管方式情况、开展年度备

案工作情况、日常监管与检查处罚情况、社会反响情况、改

革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建议解决方法等，并于

2022 年 6 月 15 日前报送市财政局会计处。二是各单位应按照

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注重梳理本地区行业发展态

势，认真总结本地区在开展年度备案工作、落实“放管服”

改革工作要求、开展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等情况，形成本地区

行业的综合分析报告，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报送市财政局

会计处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2 年 3 月 31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上海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1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